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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国有经济中的“垄断行业”“垄断企业”是个伪命题——兼论为国有经济“正名”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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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末至今的十几年里，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们炮制种种谬论，攻击、诋毁，妄图把中国国有经济
妖魔化。本文重点剖析的是所谓“反垄断”的思潮。自2006年全国人大开始审议《反垄断法》以来，新
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们把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经济诬称为“垄断行业”、“垄断企业”或以偏概
全，或无中生有，集中火力加以攻击。其目的在于通过舆论工具造成声势，一方面误导群众，一方面对
立法机关施加影响。 

我们认为给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的国有经济扣上“垄断行业”“垄断企业”的帽子，这本身就是由新
自由主义鼓吹者们炮制出来的伪命题。因为这些称谓于史不符，于理不通，于法无据，于党相违。 

（一）于史不符。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自
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列宁逝世一百年来，在资本主义发展规
律的作用下，以大吃小，以强凌弱，从石油大王，钢铁大王这一类的私人垄断资本集团走向国家垄断资
本主义，进而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回顾我国国有经济从发生、发展到壮大的历
史过程，与资本主义垄断的成长过程毫无共同之处。 

我国的国有经济来自五个方面。第一，建国前在革命根据地兴办的国营企业。第二，由新中国政府接管
的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第三，由新中国没收的旧政府和官僚买办的企业。第四，通过对民族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国营企业。第五，由新中国直接投资兴办的国营企业。这是我国国有
企业产生、发展的主要途径。由上可见我国国有经济全部来自建立新中国而取得的胜利成果和亿万劳动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创造的宏伟业绩，这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垄断风马牛不相及，
为什么要张冠李戴呢？ 

第二，于理不通。这里所说的理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新自由主义鼓吹者诋毁国有经
济的所有言论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中有一点为害更甚。这就是把我国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
国有经济混为一谈，而且鼓吹一切照搬西方。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国有经济，但所占比重差别很大。近
些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高的约占15％，低的在 5％以下，于是国内有些人宣扬我国
国有经济比重还是太高，应维持在20％左右就够了。还有些人以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公
共产品和服务领域为根据，主张我国国有经济应退出所有非公共事业领域。有人甚至提出，要对重要行
业和关键领域的所有国有企业逐个加以甄别，凡不属于公共服务性质的一律退出并实行私有化。有人从
三个方面对国有经济进行攻击：其一，国有制并不必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其二，我们往往把国有企业
的存在看作是控制国家命脉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国有企业多了宏观调控反而困难。其三，还有很多人把
国有经济看作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方式。其实真正能够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恰恰是自主的社会力
量要有足够的发展。类似言论还有不少，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无视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以资
本主义为圭臬。 

恩格斯早就指出：“现代国家，不管他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
的总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753页。）而我国宪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国家的性质根本
不同，那么不同国家创办的国有经济，在性质、作用和历史地位上也必然有原则的区别。如前所述，我
们党自十四大以来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一贯强调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反复申明国有经济
的改革与发展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显然不可能具
有这样的性质、作用和历史地位。在他们那里，国有经济的比重高一些或低一些，都出自垄断资产阶级
的需要，丝毫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经济基础。 

（三）于法无据。我国宪法第七条就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
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我国《反垄断法》第一章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
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
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督和调控，维护消费者
利益，促进技术进步。”我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一章第七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推动国有资本
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推进国有企业
的改革和发展，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宪法和与国有经济相关
的重要法律，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的国有经济都未使用“垄断行业”“垄断企业”的称谓。这是为
什么？我们应当认真领会。 

《反垄断法》从酝酿到审定前后经过十四年。在关键的2006—2007年，新自由主义鼓吹者们掀起“反垄
断”的高潮，对所谓“垄断行业”、“垄断企业”百般诋毁。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国的改革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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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很简单一即破除部门垄断》。但全国人大最后审定的法律条文，尤其是第七条，使这些人大失所望。
于是利用种种机会向有关当局提出质问，甚至把这部法律贬斥为“无牙无爪的老虎”、“江湖郎中的野
药”，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为推进法律的实施，国务院法制办一位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反垄断法
不是要破除垄断企业，限制做大做强。事实上，反垄断法不是单纯反对垄断状态，而是反对垄断行
为”。有一位法学家在一次访谈中说得更清楚：“将控制地位本身视为垄断是不符合反垄断法理的。反
垄断法从来不以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作为是否垄断的判断标准，而是以一个企业是否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作为垄断的情形之一。”以上观点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垄断”并非指控制力，而指利用控
制地位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从国内外的实际情况看，最常见的是利用控制地位，操纵市场价格，从中获
取高额垄断利润。而我国在关键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虽对市场有控制力，但无定价权。油，气，水，
电，运等都是由发改委征求群众意见后定价的。人民政府首先考虑的当然不是企业利润有多高，而是人
民的承受能力。所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把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称作“垄断行
业”、“垄断企业”是既不符合垄断法理，又不符合实际的。 

（四）于党相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
经济基础。因此，我们党一贯坚持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江泽民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
指出：“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领导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要有效运行，
也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和物质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的重要基础。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保证党和国家长治
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
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71页）
我们体会，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样的高度来阐明发展国有经济的重要性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点之一是国民经济全盘私有化。原苏联，东欧诸国，拉丁美洲某些国家推行新自由
主义的结果已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最近，一位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的代表人物在一次演讲中说，他预
测未来20年到30年，国有控股企业在GDP中的比重会降低到10％以内。他还说：“国有企业与共产党的执
政地位是没有关系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就这么简单。国有企业与共产党的执政
地位没有关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取决于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这点必须认识到。”“国有企
业也与国家安全没有关系。世界上国家安全最脆弱的国家，都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那些私有企业
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国家安全搞得很好。而且不仅自己安全，还统治别人。”（摘自张维迎在《财经》
年会2010上的演讲，见新浪财经讯，2009年12月18日）把这位先生的演讲同中国共产党对国有经济的一
贯主张相比较，同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相比较，对立是何等明显。从这种对立中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
到，新自由主义鼓吹者蓄意掀起“反垄断”的逆流，其目的在于为全盘私有化扫除障碍，最终达到瓦解
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前文已从四个方面揭示了把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的国有经济称作“垄断企业”是个伪命题。那么我们
就应该针锋相对、堂堂正正为国有经济“正名”。这绝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我们党对于概念范畴
的运用历来十分严谨。例如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原来的第七条：“国营经济是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与发展。”修改为“国
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与发展。”
把国营经济正名为国有经济，一字之差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
域中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垄断资本，无论在历史形成上还是在现实性质上都无共同之处，在我
国《反垄断法》、《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也没有把上述国有经济称作“垄断行业”、“垄断企业”。一
方面我们党再三强调要把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继续做大做强，对内增
强控制力，对外增强竞争力；另一方面又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屡屡把它们称之为“垄断企业”、“垄断
行业”，这不是自相矛盾、自我贬损、授人以柄吗？影响所及，在党报党刊及其它舆论工具上这样的称
谓更为多见。新自由主义鼓吹者们也在利用这一点掀起反垄断的高潮，诋毁国有经济，误导群众。有鉴
于此，我们郑重建议今后不要再把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经济称作“垄断行业”、“垄断企业”。
至于简称，对上述行业似可称之为重要行业，对上述企业似可称为“关键领域的行业”。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久前已经有人在为国有经济“正名”了。2009年8月13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
评论员文章，题目就叫《国有经济何妨正名为“非私经济”》。文章写道：“从命名上，说非公经济这
个词儿本身，己包含价值上的优劣判断，揭示了个体户和私企的从属地位。”“今天私营经济的私字，
己不再像刻在海丝特白兰太太额头上的红A字了。它不仅不再是一种耻辱，而且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
何不名正言顺，别再用非公经济来称呼他们，直呼其名为私营经济。而对那些并未真正体现公有精神，
在竞争领域与民争利的国企何妨称为叫‘非私经济’呢？”在这篇评论中表露了私人资本的狂傲。他们
认为过去公有经济为主体，所以把私营企业称作非公经济，今天私营经济己经成为主体了，主次己经颠
倒，所以要把国有经济叫做“非私经济”了。这篇评论从反面提醒我们“正名”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
事情，应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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